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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四題：上海與香港股票交易的互聯互通機制 

2014 年 12月 3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二月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鍾國斌議員的提問和署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的答覆︰ 

 

問題： 

 

  上海與香港股票交易的互聯互通機制（滬港通）已於上月十七日起實

施，擴大了兩地投資管道。政府期望在滬港通的帶動下，兩地資本市場會

逐步融合，本港金融業亦會因此而壯大，提升香港競爭力，讓香港成為國

際資金到內地投資的一個重要門戶。投資者可直接透過滬港通的平台，投

資指定類別的滬港股票，而港人每日兌換人民幣上限亦已取消，便利金融

交易。然而，滬港通自開通至今，使用的投資額度明顯低於市場預期，亦

未能帶動港股大幅上升，投資者對南下購買港股的港股通的反應尤其冷

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有證券業人士指出，港股通首周使用的額度遠低於滬股通，是

因為大型的內地機構投資者，包括公募基金、保險公司等仍在等待監管機

構公布相關的投資指引，當局有否研究為何滬港通籌劃多時，該等投資者

仍未準備妥當；當局有否與內地有關當局制訂機制，共同檢討滬港通對兩

地證券市場的具體影響； 

 

（二）當局有否評估滬港通會否造成「南水北調」的情況，即有大量原先

投資於港股的資金被調往投資於滬股；若有評估，結果為何；當局會否推

出更多的政策，吸引資金投資港股，例如進一步與內地相關部門合作，使

更多內地的機構投資者熟悉香港證券市場，以及鼓勵和便利他們投資港

股；及 

 

（三）鑑於現時滬港兩地證券市場的法律及規定存有差異，當局會否向投

資內地股票時遇到法律問題或爭拗的本港投資者提供協助；若會，他們可

向哪個政府部門求助；當局將如何解決有關問題，以保障小投資者及進一

步加強滬港證券市場的互聯互通；未來有何措施協助兩地投資者認識兩地

證券市場的法律及規定？ 

 

答覆： 

 



主席： 

 

  關於問題的第（一）及第（二）部分，預期投資者，尤其是機構投資

者，在投資新市場時會採取審慎態度。機構投資者在考慮參與新市場前，

可能需要進行盡職審查及風險評估。部分機構投資者（例如基金）亦可能

需要更改組成文件才可投資新市場。此外，在投資者概況、監管規定、交

易及結算安排方面而言，內地與香港股市的情況都不一樣，而部分內地機

構投資者在考慮參與新市場前，也需要取得必需的監管批准。 

 

  兩地交易所在滬港通開通前已經做了大量的推廣工作，之後亦會繼續

做有關工作，並且將繼續與市場參與者保持緊密聯繫，協助他們認識及參

與對方的市場。 

 

  滬港通是一項剛剛開始的試點計劃，有關其推廣工作仍然會進行，我

們希望投資者會逐漸熟習這個機制。在這階段便評估其流量之高低實屬言

之尚早。事實上，滬港通的投資額度是用來做市場風險管理的工具，不是

一個指標，更加不是一個目標。現階段，最重要是確保滬港通操作順利，

各項風險管理和監管措施可以有效落實。目前，滬港通的整體運作是暢順

的。特區政府、有關的監管機構和交易所會繼續與內地對口單位通力合

作，監察滬港通的發展，並與市場參與者密切溝通，評估落實情況。 

 

  至於問題第（三）部分關於如何處理投資者的訴求，香港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證監會）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

已訂立安排，以處理及轉交投資者有關滬港通的訴求。 

 

  根據有關安排，在滬港通下投資內地市場的香港及海外投資者的訴

求，將得到與內地投資者對等的處理。滬股通股票投資者，可直接向中國

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相關上市公司，及滬股通結算服務提供者作出

投訴。根據有關安排下的屬地監管原則，對涉及中國證監會管轄範圍的內

地和香港及海外投資者的訴求，由中國證監會依據內地相關法規統一處

理。 

 

  香港及海外投資者也可以向香港證監會提出訴求，香港證監會收到訴

求後會轉交中國證監會處理。 

 

  在投資者教育工作方面，香港投資者教育中心將負責向北向（香港和

海外）投資者提供教育信息，內地投資者保護局則負責提供教育信息予南

向（內地）投資者。 



 

  這些投資者教育工作的目的，旨在協助投資者在踏足內地市場前，先

了解這個試點計劃的特點，並鼓勵他們了解應有的準備，以作出有根據的

投資決定。教育工作主要針對香港散戶投資者所需留意的要點，尤其是提

升投資者對兩地市場的不同法律及法規和交易及結算安排的認識，以及跨

境投資的風險。投資者教育中心亦提醒大眾必須了解兩地市場有關的投資

者保障細則、稅項及交易費用等安排。 

 

  無論在滬港通啟動前後，投資者教育中心都有透過不同渠道和方式，

包括刊物、網站、講座、媒體專訪及專欄文章、在電視及電台播放教育短

片及節目等，進行投資者教育工作。 

 

 

完 


